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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125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易
对方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，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

资产交易对方。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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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明，根据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美尔雅或

公司）于 2020年 12月 2日披露的《关于收购青海众友健康惠嘉

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，2020年 11月，公司与甘

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甘肃众友）签订了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以现金方式收购甘肃众友持有的青海众友健康惠

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青海众友）100%股权。根据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约定，甘肃众友承诺青海众友 2020—2022年度经

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总

额分别不低于 0.15亿元、0.165亿元和 0.18亿元。若青海众友业

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，则

甘肃众友应当以现金对公司进行补偿。

根据公司相关公告，青海众友未实现上述业绩承诺，但甘肃

众友未按约定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。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

甘肃众友支付 2020—2022年度业绩补偿款，分别为 1011万元、

2868 万元、10765 万元以及相关利息。2024 年 9 月 3 日，公司

披露《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法院判决甘肃众友向公

司支付业绩补偿款合计 0.68亿元，但甘肃众友未支付上述款项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对公司资产交易约定的业绩承诺履行补偿义务，是交易对方

应当遵守的承诺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当在交易标的业绩未达

标时按约定及时补偿，以弥补上市公司损失，保护投资者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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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众友作为业绩承诺方，在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，

未按约定履行业绩补偿承诺，损害了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，违

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）第 1.4条、第 7.7.5条等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甘肃众友在异议回复及听证中提出主要申辩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业绩承诺期限已经调整，不存在违约故意。2022年 4

月，双方拟将原 2021年、2022年业绩承诺延期至 2022年、2023

年履行，上述事项已于 2022年 4月 16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

并披露，甘肃众友当时认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期限履行承诺，后

续甘肃众友又于 2023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无法自主清偿债务，

不存在主观违约恶意。第二，青海众友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系因公

司未补充其银行授信额度、未履行管理职责以及不可抗力等客观

原因，且双方对补偿金额存在争议。同时，公司于 2024年 3月

将青海众友股权转让给第三方，业绩承诺的履约基础已破坏。第

三，甘肃众友不属于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规定的监管对象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经查明，根据公司公告，业绩承诺期限变更事项最终

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且根据法院民事判决认定，甘肃众

友明确知悉双方未就顺延业绩承诺期达成合意，业绩承诺期未实



-4-

际发生变更，甘肃众友仍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2021年、2022年

业绩承诺补偿义务。甘肃众友所称已变更业绩承诺期的异议理由

不能成立。

第二，根据法院判决文书，就公司主张的 2021年、2022年

业绩补偿款，法院酌定双方各承担 50%责任，甘肃众友应当向公

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0.68亿元。法院已就双方业绩补偿权利义务

作出明确认定，公司转让青海众友股权等不影响甘肃众友应履行

的业绩补偿义务，且截至目前甘肃众友仍未支付相关业绩补偿款，

甘肃众友提出的履约基础已破坏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第三，甘肃众友作为上市公司资产交易对方，属于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1.4条所规定的“重大资产重组、再融资、重大交易、

破产事项等有关各方”，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

措施实施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证券发行人“交易对方”，属于本

所自律监管对象，本所基于相关违规事实及业务规则对其予以纪

律处分并无不当。

第四，鉴于甘肃众友已于 2023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客观

上无法自主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且上述债务已纳入重整计划，后

续将按照重整计划予以偿还，并综合考虑业绩未达标存在客观原

因、法院判决调减补偿金额等情况，对相关情节予以酌情考虑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条、第 13.2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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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

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易对方甘肃众友健康医

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上市公司资产交易对方应引以为戒，在从事资产交易等活动

时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及时履行公开承诺，保

障上市公司权益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

好信息披露工作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6月 11日


